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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洲区旅游景区免费对

新洲居民开放管理办法!暂行"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#各街道办事处#区人民政府各部门$各直属单位%

&新洲区旅游景区免费对新洲居民开放管理办法'暂行()已

经区五届人民政府第 $"%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#现印发给你们#请

认真组织实施*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

!"!" 年 & 月 $!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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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洲区旅游景区免费对新洲居民开放管理办法
!暂'行"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'为做好区内旅游景区免费对我区居民开放活动#保

障活动科学$安全$有序实施#让全区人民共享旅游事业发展成果#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*

第二条'实施范围为区内收取第一门票的景区#免费范围为

第一门票* 第一门票是指为进入旅游景区而需要付费购买的第一

道门票#不包括进入旅游景区后其他需要另行付费的旅游景点和

项目门票*

第三条'收费景区必须符合景区标准#具备申报 (级景区条

件#须经区旅游部门审核后方可参照本办法执行*

第四条'免费对象为居民身份证上标注有,武汉市新洲区-

关键字的新洲区居民*

第五条'免费次数为每人每个景区每天不超过 $ 次$每人每

个景区每年不超过 & 次*

第二章 入园管理

第六条'通过智慧入园系统#游客采取,人脸 )身份证-识别

方式闸机核验快捷进入景区#,元旦- ,春节- ,五一- ,十一-假日

根据景区实际情况限量预约进入景区*

第七条'根据智慧入园系统后台数据确认入园人数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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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经费保障

第八条'区文化和旅游局每半年对景区免费游活动进行一次

补贴结算*

第九条'补贴标准以景区第一门票价格的 !"*作为每人次

结算价#根据实际入园人数与景区进行补贴结算*

第十条'智慧入园系统软件开发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实

施#所需经费由区财政负责* 闸机等硬件设备由景区按标准自行

购置#区财政按照购置费的 +"*给予补贴*

第十一条'智慧入园系统的运行维护及管理由区文化和旅游

局通过政府采购聘请第三方专业公司实施#其经费由区财政局预

算列支*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'成立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$区文化和旅游局$区发

改局$区财政局$区审计局$区公安分局$区市场监督管理局$区应

急管理局$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组成的,新洲居民免费游

新洲-活动管理办公室#在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#并对免费游活动

进行监督管理*

第十三条'各景区需加强内部管理#确保服务质量#提高游客

满意率*

第十四条'区文化和旅游局对智慧入园系统的运行稳定及后

台数据安全负责#智慧入园系统技术服务公司需提供技术支持#后

台维护与电话咨询服务* 技术服务公司受区文化和旅游局的监督

指导#并确保数据信息安全保密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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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'参与本办法免费游活动的景区应加强安全管理#

严格遵守本办法#不得私自改造闸机#伪造后台数据套取政府资

金#一经发现#将取消其补贴资格*

第十六条'免费游活动资金应进行使用绩效评价和监督管

理*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'免费时间原则上为每日 ,%#" 至 $%%"" 时#具体时

段以各旅游景区每日例行开放时间为准*

第十八条'景区开展的夜游活动$学校及社会机构开展的学

生集中研学活动及区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安全评估结果发布的限制

性时段范围内#不实施免费游政策*

第十九条'参加免费游活动的景区需向区文化和旅游局提出

申请#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其参与免费游活动进行资格审查认定*

第二十条'区文化和旅游局每半年对当年度参加免费游活动

的景区进行一次绩效评价#符合条件的方可享受本补贴政策*

第二十一条'本办法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#自 !"$- 年

$ 月 $ 日起实施*

'抄送%区委各部门#区人武部#各人民团体*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#区政协办公室#区法院$检察院*

'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!"!" 年 & 月 $!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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